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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商标协会互联网商标品牌专业委员

会“互联网企业商标确权面临的困境与破解
之道”主题研讨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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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中华商标协会互联网商标品牌专业委员会（下称“专委会”）“互联网企业商标确权面临的困境与破解
之道”主题研讨会在京成功举办，中华商标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东平、抖音集团首席知识产权顾问祁娟出席
研讨会并致辞。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助理樊雪，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异议审查二

处处长江京晖、申请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赵怿静，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杜颖，专委会成员单位代表、北京知

产宝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普翔以及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明明出席会议并演讲。

 
致辞环节

 

 
吴东平在致辞中表示，互联网时代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模式，互联网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创造者。专委会自

成立以来，始终不忘初心，长期团结行业各方力量，共同研究并合力解决互联网企业面临的商标问题。特点不

同、发展方向不同的互联网企业，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专委会为各个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广泛而充分

的交流平台，只有所有人同心协力，才能真正解决新时代下品牌建设的共性问题，实现携手共进。在未来，中

华商标协会将继续支持专委会开展各项工作，也期待能够与各方展开更加深入合作，更好地服务互联网企业。

 

中华商标协会互联网商标品牌专业委员会“互联网企业商
标确权面临的困境与破解之道”主题研讨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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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娟在致辞中表示，抖音集团始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秉持“激发创造、丰富生活”的使命，致力于通过数
字化手段提升商标、专利等资产的管理效率，并不断强化平台治理与权利人保护。她提出，随着互联网企业产

品矩阵的不断丰富与行业变革的加速，商标确权的复杂性日益增加，正面临着法律空白以及维权成本控制等多

重挑战。她表示，当前恰逢《商标法》修订之际，期待通过本次交流活动与业界同仁共享优秀实践、共探破解

之道，抖音集团作为今年专委会联席执行主任（轮值）单位，也将一如既往地与协会携手前行，共同迎接新的

发展机遇与挑战。

 
主题研讨环节

 

 
在主题演讲环节，赵怿静以“互联网模式下的商品服务分类”为主题，深入探讨了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浪潮之
下，我国现有分类标准及尼斯分类原则在商品、服务及交叉类似关系等认定问题上遭遇的冲击与应对之道。她

提出，智能产品的分类应重点关注其主要功能或用途，而非仅依据“智能”属性；服务分类原则上不受提供方式
影响，除非其目的或结果因此改变。针对虚拟商品、SaaS等互联网新兴业态，她建议充分考虑互联网时代下
商品或服务的特点，在审查实践中结合技术应用现实，以应对互联网新模式带来的分类挑战。

 

 
江京晖以“异议程序中《商标法》第十三条的适用”为主题，围绕《商标法》第十三条并结合典型案例，对驰名
商标的保护问题展开分析。她表示，驰名商标的保护应当严格遵循个案认定、被动保护、按需认定的原则，精



准把握“混淆与误导”“弱化”“丑化”等不同场景下《商标法》第十三条的适用条件，综合考虑“相关公众的知晓程
度”“商标使用持续时间”“商标宣传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驰名商标受保护记录”等多项因素。同时，她分析了
《商标法（修订草案）》中第十三条修改后可能带来的新型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樊雪以“商标法中有关欺骗性条款的适用”为主题，从法律条文出发，系统梳理了“带有欺骗性”与“容易使公众产
生误认”两大核心构成要件的判断要旨，并明确了违反该绝对禁止条款的法律后果。同时，她结合典型探讨了
审查过程中与司法实践中关于“误认”标准的不同裁量维度。此外，她强调，在缺乏确切证据证明已产生实际误
导后果的情形下，对于已长期大量使用并形成稳定市场秩序的商标，应当注重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性。

 

 
杜颖以“‘描述性’与‘欺骗误认’条款真假皆驳的闭环适用：澄误与应对”为主题，深入剖析了《商标法》中描述性
条款与欺骗误认条款在实践中形成的“真假皆驳”闭环现象。她提出，这种看似周延的适用逻辑实则存在谬误：
一是混淆了“描述性”与“真实性”，前者是语义判断，后者是事实判断，描述性条款的适用不应以描述内容是否
真实为前提；二是误将“虚假描述”等同于“欺骗误认”，忽略了后者还需满足“足以使公众误认并影响购买决策”的
核心要件。她强调，两条款虽有共同的描述性基础，但应分别、独立地进行审查，避免在预设商标“必不可注
册”的前提后，机械地根据其描述的真假来选择适用条款。
 

 
普翔以“从AI工具到智能代理：人工智能重构商标工作流的实践与展望”为主题，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如何从效



率工具演变为智能代理工具，并以此重构商标业务的价值链。他提出，AI对行业的冲击本质并非岗位替代，而
是价值链的迁移，其核心在于将规则清晰、流程标准化的工作快速代理化，而将“显著性判断”“混淆可能性分
析”“商业策略制定”等依赖主观裁量和责任承担的工作保留给人。普翔强调，商标领域因数据密集、规则清晰、
流程标准化和结果可验证等特点，未来商标工作或由AI自主拆解任务、执行流程，而专业人员在关键节点进行
判断与决策即可。未来真正的价值高地在于谁能成为“替客户承担判断的人”，实现从流程交付到决策交付的根
本性转变。

 

 
杨明明以“商标法修改背景下互联网企业确权问题的国际观察”为主题，围绕“共存协议”“不使用撤销”“重复申
请”“动态商标”四个核心议题，系统梳理了国际主流法域的实践差异与中国制度优化的路径。他表示，共存协议
在中国面临“高尝试、低接受”的困境，建议建立“附条件接受”机制，以“是否产生实际混淆”为判断核心；在不使
用撤销方面，建议中国推进“部分撤销”精准化，建立不同主体多轮撤销的处理机制、简易程序机制、依职权撤
销的处罚机制等伴随制度；对重复申请，建议强化与异议无效撤销制度的联动规制；最后，他解析了动态商标

的注册风险，并提示警惕动态商标功能性陷阱、显著性难题和国际申请的条件。

 

 
专委会联席执行主任、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商标和品牌法务总监朱逢春主持本次研讨会。出席会议的还

有中华商标协会会长助理马岩岩、秘书长助理郑楠、法律部主任郭琨、会员部主任李岽、研究室兼宣传部主任

臧文如以及来自专委会各成员单位的代表。与会代表纷纷表示，会议内容充实，交流充分，参与其中收益颇

丰。本次会议的举办得到了今年联席执行主任（轮值）单位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会议取得圆满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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